
杨科字〔2016〕18号 

杨陵区科学技术局

关于严肃财经纪律、“三公”经费执行情况的自查报告
区财政局：

按照杨政财发【2016】96号文件精神，我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成立了以局长王海波为组长、副局长梁补社为副组长的自查自纠工作领导小组，深入开展了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严肃财经纪律和“三公”经费的自查自纠工作。现就自查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我局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财经制度，无超预算行为，严格按照“三公”经费管理制度执行。

二、我局无违规违纪发放津补贴、送节礼、没有开设“小金库”、无违规报销差旅费等问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8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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